
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开展公证员
考核任职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市司法局，南方公证处:

司法部通知:“随着公证改革的深入，近期多地向我们反映公

证队伍缺口大、高素质人才引进困难问题，建议用足用好公证员

考核任职手段，引进改革需急需人才。为加快公证改革步伐，补

充公证发展力量，请各地在充分摸底、严格把关的基础上，重点

面向十年以上执业经历的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，组织并集中受理

公证员考核任职申报。有关程序按照《公证员考核任职工作实施

办法》执行。”

为做好相关工作，请各地(单位)根据司法部的通知精神，

做好宣传，广泛发动，认真组织，于n月15日前将符合考核任

职条件的人员，按《公证员考核任职工作实施办法》规定的程序

及申请材料(第十二条规定)，报送省厅。

特此通知。



附件:公证员考核任职工作实施办法

(联系电话:020一86350153，联系人:吴伟)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抄送:省律师协会。



公证员考核任职工作实施办法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为规范公证员考核任职工作，充分发挥公证员考核任职

第二条公证员考核任职，是指司法行政机关对于符合工公j正差氢少

第土九盖规定条件的专业人员，按规定程序经考核合格，可以任命为

公证员，在公证机构专职从事公证业务。

考核任职制度，是公证员基本准入制度的补充，目的是加强公证

员队伍建设和解决欠发达地区公证员缺员问题。

第三条公证员考核任职工作，应当遵循严格依法、总量控制、

因地制宜、满足急需的原则。

第四条公证员考核任职工作，采用按年度集中考核任命的方式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于每年的九月份统一受理

考核任职申请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审核，报请司法部审查、任命。

第二章考核任职条件

第五条公证员考核任职制度适用于下列人员:

(一)曾在高等院校、法学研究机构从事法学教学、法学研究工

作，并己取得高级职称的人员。



(二)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，曾从事审判、检察、法制工作、

法律服务满十年的公务员、律师。

第六条申请考核任职的人员，除须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条

(一)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;

(二)年龄二十五周岁以上六十五周岁以下;

(三)公道正派，遵纪守法，品行良好。

第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经考核程序担任公证员:

(一)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;

(二)因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;

(三)被开除公职的;

(四)被吊销执业证书的。

第三章考核任职程序

第八条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在每年度考核任职工

作启动前，应当根据司法部对考核任职工作的部署和要求，按照本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公证员配备方案及发展公证员队伍的实际需求，确定

本年度拟按考核任职程序配备公证员的名额及其分配方案。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制定的年度公证员考核任职工

作的方案，应当报司法部备案。

第九条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集中受理考核

任职申请三个月前，将开展考核任职工作方案通知本地区司法行政机

关和公证机构，必要时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。

第十条拟申请考核任职的人员，应当向需要选配公证员的公证



机构提出申请，经公证机构审查，对于符合规定条件且为本机构所需

要的人选，由其向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提交推荐书。

第十一条经公证机构推荐参加考核任职的人员，应当按照规定

的时间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统一安排，参加中国公

证协会组织的任职培训。

第十二条申请考核任职的人员，经任职培训合格后，应当通过

需要选配公证员的公证机构向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提交如下申请材

(一)考核任职申请书;

(二)公证机构推荐书;

(三)申请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和个人简历;

(四)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条件的证明:

(五)申请人原所在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品行良好的鉴定材料;

(六)申请人己经离开原工作岗位的证明:

(七)中国公证协会出具的任职培训合格的证明;

(八)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

第十三条公证机构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应当

依照规定对申请人及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，出具初审意见，按照当年

考核任职工作方案规定的时间，将申请材料连同审查意见，逐级报送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审核。

第十四条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照规定的时

间，集中受理考核任职申请材料，并于20日内完成审核。对符合规



定条件和本年度公证员配备方案的，作出同意申请人担任公证员的审

核意见，填制《公证员考核任职报审表》，连同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

的第(三)、(四)、(五)、(六)项材料，报请司法部任命;对不符合

规定条件或者本年度公证员配备方案的，作出不同意申请人担任公证

员的决定，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及其拟任职的公证机构所在地司法行政

任命公证员的材料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查，对符合规定条件和公证

员配备方案的，制作并下达公证员任命决定。

司法部认为报请任命材料有疑义或者收到相关投诉、举报的，可

以要求报请任命机关重新审核。

第十六条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司法部

公证员任命决定之日起10日内，向申请人颁发公证员执业证书，并

书面通知其任职的公证机构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。

第四章监督管理

第十七条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、监督下

级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开展公证员考核任职工作，确保考核任职工作依

法有序进行。

第十八条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考核任职工作中，有滥

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祠私舞弊行为的，应当依法追究责任人员的行政

责任;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九条申请人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通过考核被任命为



公证员的，经查证属实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提请司

法部撤销原任命决定，并收缴、注销其公证员执业证书。

第五章附则

第二十条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可以依据本办法制

定具体实施办法，报司法部备案。

第二十一条《公证员考核任职报审表》的格式文本，由司法部

第二十二条本办法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。


